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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

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26 年 4 月 1 日

张家界市全面完成
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省级验收

2026 年 3 月 27 日，随着武陵源区顺利通过省级专家组核查

验收，张家界市全面完成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省级验收工作，

成为全省首个全域完成“四普”省级验收的地级市。

此次普查，张家界市全市累计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582

处，其中复核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文物点 432 处，新发现

具有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 150 处。新发现文

物类型涵盖古文化遗址、古墓葬、古建筑、近现代重要史迹及

代表性建筑、石窟寺及石刻等多个类别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

全市文物资源体系。其中，新发现古建筑共 55 处、新发现近现

湖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



- 2 -

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共 76 处。同时，全市同步完成全部文

物点数字化信息采集与录入工作，建立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相

结合的管理体系，实现文物信息精准化、数字化、动态化管理，

为后续文物保护修缮、规划利用提供了完整数据支撑。

在普查成果基础上，张家界市正加快推进成果转化应用，

着力构建完备的文物保护清单，强化新发现文物点的保护与申

报工作，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层级与质量。同时，深入挖掘文物

所承载的历史文化、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内涵，推动文物保护

与旅游产业转型升级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及红色教育发展，切

实提升文物资源的活化利用水平，为张家界加快建设世界一流

旅游目的地注入更加深厚而持久的文化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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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：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，

国家文物局办公室，

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。

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长。

印送：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、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，

省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、各相关处室，

省文物局负责同志、各处、省直文博单位。

各市州人民政府办公室、市委宣传部，

各市州文化旅游广电（体育）局（文物局）。

湖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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